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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9A_E4_BC_9A_E8_c80_324138.htm 企业会计准则第18

号－－所得税（财会[2006]3号 二○○六年二月十五日）（相

关资料: 部门规章1篇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所得

税的确认、计量和相关信息的列报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基

本准则》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所得税包括企业

以应纳税所得额为基础的各种境内和境外税额。 第三条 本准

则不涉及政府补助的确认和计量，但因政府补助产生暂时性

差异的所得税影响，应当按照本准则进行确认和计量。第二

章 计税基础 第四条 企业在取得资产、负债时，应当确定其计

税基础。资产、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存在差异的，

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

得税负债。 第五条 资产的计税基础，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

价值过程中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

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。 第六条 负债的计税基础，是指负债

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

可予抵扣的金额。第三章 暂时性差异 第七条 暂时性差异，是

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；未作为

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，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

的，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属于暂时性差异

。 按照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应税金额的影响，分为应纳税

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。 第八条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

，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

时，将导致产生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。 第九条 可抵扣暂时



性差异，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

所得额时，将导致产生可抵扣金额的暂时性差异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